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

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管理规定（试行）
第1条 为提高北京市文物局（以下简称局）科学研究水平，促进青年学术人才养成，我局设立“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出版项目），对局青年业务人员独立撰写的科研成果出版，择优给予资助。为此，结合局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2条 北京市文物局负责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的管理工作，局科研部门承担具体工作。

第3条 青年出版项目经费从局财政预算中安排专款。根据申报书稿的数量和质量，每年度安排的出版资助经费不低于20万元。

第4条 青年出版项目明确择优资助的原则，如当年度无项目申报，或申报书稿未达到出版要求，当年度资助项目空缺，此专款不列支。

第5条 青年出版项目预算不得列支科研经费、资料使用费、图片拍摄费、稿费等费用，仅限出版费和印刷费。局科研部门可委托出版社对申报的出版预算进行审核，在与申报人达成共识的前提下确定资助金额。

第6条 青年出版项目资助的对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局属单位、机关处室的在职业务人员；

2、 申报人在当年度的1月1日年龄未满45周岁；

3、 科研成果为申报人独立撰写完成（不含合著），出版物署名为申报者个人；

4、 科研成果形式为专著、个人论文集；报告、译著、图录等不列入资助出版范围（可申请局常规性出版项目）；字数不少于5万字（不含图表照片）；

5、 科研成果内容无不良言论，具备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对于密切联系本职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优先予以资助。
第7条 青年出版项目的申报审定工作每年度进行一次。每年的6月1日至6月15日集中报送下一年度的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和达到“齐、清、定”标准的书稿（打印）。

1、 青年出版项目的申报审定程序：

2、 申报人所在单位以公文形式向局申报，并将申请书一式3份和书稿一式3份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3、 申报材料经由“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统一评审（评审规则另行制定），并根据当年度出版经费情况和各申报项目的出版预算情况，初步确定资助项目名单；

4、 初步确定的资助项目名单经局科研部门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局科研部门函复申报人所在单位将此出版工作列入下一年度申报财政预算项目及单位目标责任书。

第8条 申报青年出版项目的个人须保证申报书稿确为申报人独立撰写，无提供虚假信息、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行为。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及申报书稿的真实性负有审查责任。

第9条 如发现申报人有违反“第九条”行为，局科研部门将取消其申报资格：

1、 如申报人所申报项目尚未出版，局责令其所在单位停止拨付出版款项；如申报人所申报项目已经出版，局责成其所在单位勒令申报人返还资助金额；

2、 对申报人和所在单位通报处罚：申报人五年内不得申报和参与由局科研部门组织管理的所有课题、项目，申报人所在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局科研成果出版项目。

第10条 青年出版项目须优先选择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第11条 资助出版的科研成果应在出版物醒目的位置标注“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字样。局对资助出版的科研成果享有优先使用权。

第12条 获得出版资助的科研成果出版后，该作者须向局科研部门提供50本（套）成品书，以供学术交流。

第13条 本规定由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14条 本规定自2009年6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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